
云南省宙计厅关于开展云南省储备粮库

信息化项目专项审计的

审 计 公 示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肪第二十三条的规定，云南省

审计厅决定派出审计组，自2023年9月中旬起，对云南省粮食

和物资储备局进行审计。为全面其实了解掌握审计事项相关情

况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:

一、审计范围及内容

云南省储备粮库信息化项目，重点对云南省粮库智能化升级

改造项目系统建设和应用等情况进行审计，并根据情况进行必要

的延伸审计或追溯。

二、现场审计时间

2023年9月中旬进点，预计现场审计工作时间45个工作日。

三、审计人员

审计组组长:      何  莉(行政执法证号:250000托228)

审计组副组长:高云祥(行政执法证号:25000026280)

审计组主审:      罗  莉(行政执法证号:2500002639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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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  丽(行政执法证号:H000oH338)

审计组成员:田亚恒(行政执法证号:H000026288)、周

忠伟(行政执法证号:25000026243)、杨怀志1行政执法证号:

H000026231)、赵继受(行政执法证号:25000026186)、备昆

贤(行政执法证号:U000026l07)竿。

审计组联系人及电话:罗莉 1势546445%

审计组现场办公地点:云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

四、审计工作纪律

审计期间，审计人员严格遵守审计"四严禁"工作要求:严

禁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;严禁违

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共实施细则精神;严禁泄露审计工作秘密;严

禁工作时间饮酒和酒后驾驶机动车。

审计期间，审计人员严格遵守审计"八不准"工作纪律:不

准由被审计单位和个人报销或补贴住宿、餐饮、交通、通讯、医

疗等费用;不准接受被审计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礼『礼金，或未经

批准通过授课等方式获取报酬;不准参加被审计单位和个人安排

的宴请、娱乐、旅游等活动;不准利用审计工作知悉的国家秘密、

商业秘密和内部信息谋取利益;不准利用审计职权干预被审计单

位依法管理的资金、资产、资源的审批或分配使用;不准向被审

计单位推销商品或介绍业务;不准接受被审计单位和个人的请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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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预审计工作;不准向被审计单位和个人提出任何与审计T作无

关的要求。

五、监竹审计工作方式

省审计厅办公地点:

昆明市五华区五华山北后楼(邮编:650021)

监督电话:省审计厅机关纪委0871-6363l9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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